安全玻璃专业委员会技术专家名单
	（按姓氏笔画为序）

	一、生产企业
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工作单位
	职称
	备注

	01
	牛 晓
	男
	上海耀华皮尔金顿玻璃股份有限公司
	高级工程师
	　

	02
	王金林
	男
	广东中航特种玻璃技术有限公司
	高级工程师
	　

	03
	王辉林
	男
	上海耀江实业有限公司
	高级工程师
	　

	04
	卢秀强
	男
	江苏秀强玻璃工艺有限公司
	工程师
	　

	05
	吴从真
	男
	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	高级工程师
	　

	06
	宋 丽
	女
	北京格林京丰防火玻璃有限公司
	高级工程师
	　

	07
	张彦铮
	男
	天津耀皮工程玻璃有限公司
	高级工程师
	　

	08
	李志清
	男
	武汉耀华皮尔金顿安全玻璃有限公司
	高级工程师
	　

	19
	杨建军
	男
	信义玻璃控股有限公司
	教授级高工
	　

	10
	夏卫文
	男
	浙江和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	高级工程师
	　

	11
	高琦
	男
	北京北玻安全玻璃有限公司
	高级工程师
	　

	12
	盛耀忠
	男
	无锡市新惠玻璃制品有限责任公司
	经济师
	　

	13
	谢军
	男
	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	高级工程师
	　

	14
	潘庆祥
	男
	杭州安全玻璃有限公司
	高级工程师
	　

	15
	李红双
	男
	秦皇岛耀华工业技术玻璃有限公司
	高级工程
	

	16
	王联委
	男
	洛玻集团洛阳加工玻璃有限公司
	工程师
	

	17
	魏建树
	男
	吴江南玻玻璃有限公司
	高级工程师
	

	二、其他
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工作单位
	职称
	备注

	01
	石新勇
	男
	中国建筑材料检验认证中心
	教授级高工
	　

	02
	刘忠伟
	男
	北京中新方建筑科技研究中心
	教授
	　

	03
	陆万顺
	男
	国家玻璃质量监督检验中心
	高级工程师
	  

	04
	周志武
	男
	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
	高级工程师
	　

	05
	刘志存
	男
	浙江圣瑞塑胶有限公司
	工程师
	


附件（一）专家管理办法
  1、总则
  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，也是全社会的财富。最大限度地挖掘、开发人力资源是行业管理部门的重要责任；同时也为众多专门人才展示自身才华、体现个人价值搭建了社会平台，人尽其才地服务于行业与社会经济的发展。行业协会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，组织技术攻关、进行企业诊断、开展鉴定评审等活动，直接为行业和企业提供服务。
依据《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协会工作的实际需要，建立行业专家库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  2、专家条件
2.1行业评审专家中，即包括本专业学术领域有突出贡献和影响的技术专家；也包括精通技术经济、市场预测、规划等方面的经济专家以及负责行业工作的现职领导；
2.2身体健康，年龄一般不超过70周岁，能胜任评审、咨询等专业技术工作；
2.3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作风，办事公道、正派，工作认真负责；
  3、专家职责
3.1负责协会交办的浮法项目认定；行业规划、标准的制修订；项目可行性的前期论证及跟踪及政策法规的监督实施等项工作；
3.2接受委托，承担咨询、诊断等技术服务性工作；以及为解决处理有关产品质量、工程质量争议或纠纷提供专业技术方面的支持；
3.3参与国内外、行业内外的技术研讨、交流与合作活动；
  4、工作要求
4.1专家应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协会的有关规定。服从工作安排，严格遵守认定评审工作程序和要求；
4.2要以客观、公正和科学严谨的态度从事认定评审等各项工作；
4.3对评审、认定工作中所接触的所有未公开信息和申请方个体资料等信息，保守秘密。不对外泄露任何与评审有关的信息；
4.4不允许任何第三方阅读与认定、评审相关的资料和文件；
4.5在未取得协会授权的情况下，不能以“协会专家”名义从事相关技术活动；
  5、专家管理
5.1评审专家在协会组织管理下开展工作，服从协会领导。由协会负责办理聘任的各项手续，并建立专家档案；
5.2专家要根据工作需要，定期和不定期开展相关技术活动。对连续三次不参加活动，亦未派代表参加或提供书面意见者，协会将予以解聘并提请其所在单位另行推荐其它合适的人选；
5.3专家的聘期为5年，与协会理事会任期一致。聘任期满，协会依据其专业工作能力、遵守规章制度情况、参加专家组相关活动情况以及有无投诉等内容，对其工作表现进行评价，填写《专家业绩考核表》，由协会存档；
5.4聘任期满，视考核情况，经本人同意，所属单位批准，可进行续聘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二ＯＯ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
附件（二）安全玻璃专业委员会技术专家基本条件

一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作风，办事公道、正派，工作认真负责，身体健康，年龄一般不超过70周岁，能胜任评审、咨询等专业技术工作；

二、从事安全玻璃（钢化、夹层玻璃）专业技术工作（产品研究、设计/标准/生产/检验等）五年以上，具有较深的理论基础和较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；

三、熟悉安全玻璃产品的生产工艺及过程控制特点并掌握评价方法，能解决安全玻璃生产、应用中的实际技术问题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全玻璃专业委员会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二ＯＯ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
